
   國防部新聞稿 

時間：110 年 4 月 29 日 

行政院今(29)日審查通過本部所提「陸海

空軍服制條例」第 9 條之 1 及第 2 條附圖修正

草案，本次修正重點，係考量現役軍人因部分

單位任務特殊，所著工作服裝無法統籌撥補，

明定得以發放服裝代金取代，並配合國軍現行

服制穿著修正需要，修正各項附圖，以符部隊

實務需求。 

本條例修正草案將循序由行政院送請立

法院審查，未來經審通過及公布施行，可使現

役軍人因單位任務特殊所著工作服裝，得發給

代金，並使服制規範符合部隊需求，使法令結

合實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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